津园区管发[2009]2号

关于印发《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关于落实〈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优惠政策〉
的意见》的通知

高新区各有关单位：
经高新区管委会2009年第2次主任办公会通过，现印发《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关于落实〈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优惠政策〉的意见》，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请遵照执行。
                     二ΟΟ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关于落实《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优惠政策》的意见
为加快推进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及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的建设，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按照《关于印发<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优惠政策>的通知》（津政发〔2008〕68号）的要求，结合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设立专项资金

高新区管委会在自主创新资金中设立“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自2009年起，每年安排2亿元资金，落实《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优惠政策》中由所在功能区兑现的有关优惠政策，支持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和示范区的建设。支持对象为在辖区进行工商注册、税务登记的企业和机构。
二、明确重点支持领域

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发展和支持的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制药、化学原料药、医疗器械、疫苗与诊断试剂、现代中药等，鼓励相关企业和研发机构在高新区从事研发、转化、生产以及服务外包等业务。
三、鼓励申报科技立项

鼓励高新区生物医药企业和机构积极申报科技计划及产业化项目立项支持。对于获得重大科技计划及产业化项目立项支持的企业和机构，每个项目给予立项资金50％的资金资助，最高资助额度不超过200万元。
四、积极推动产业招商
积极吸引生物医药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的研发团队，引进和聚集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知名企业、研发机构，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生物医药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重大项目，延伸生物医药产业价值链，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快速形成产业规模竞争力。
不断改进和创新产业招商的思路、方法，大力宣传、推介示范区优惠政策，发挥优惠政策在吸引聚集招商项目上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完善项目信息渠道，增加项目信息储备，加强收集生物医药领域世界500强和各细分领域前3名企业信息，及时掌握投资动态；建立专业化招商网络，增强与国家部委、中央企业、研究院所、国外大企业的联系，积极借助中介机构等各种招商资源；建立和完善重点项目主动联系制度，对重点项目主动上门联系，进行定向招商。
五、加快推进载体建设
加大华苑产业区和滨海高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完善软硬件环境，为更多的高端、高质、高新项目落户提供载体支撑。
高标准规划建设示范区内“五基地、两中心”等产业发展载体，即生物技术药物产业化基地、医疗器械产业化基地、医药中间体及化学药制剂产业化基地、诊断试剂产业化基地、现代中药产业化基地和生物医药贸易中心、物流中心，通过产业化基地和服务中心的建设，不断增强示范区承载能力。
加快建设药物安全评价平台、药物分析测试平台、药物中试平台、药效学评价平台、数据信息服务与共享平台、动物试验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增强对高新区企业的服务能力，为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提供平台支撑。
积极争取在示范区内设立国家药品审评办事机构及技术服务机构，在新药研发过程中为企业提供药物分析测试、GLP（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CRO（合同研发外包）、CMO（合同加工外包）、信息咨询、数据存储和处理、国际申报等全程服务和支撑，加快新药研发和审批速度。
打造国际一流的生物医药专业孵化器，为从事生物医药产品开发和成果转化的高端人才、科研机构和国内外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的孵育设施和服务，形成不少于100万平米的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场地。

六、支持创新组织建设发展
大力引进和建设全国性或区域性生物医药产业技术联盟、产学研联盟、专业技术学（协）会等新型创新组织，充分发挥其在招商引资、共性技术攻关等方面的作用，借助其渠道建立起与国家级和省市级各类学（协）会、联盟等有效合作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服务企业创新创业。

七、相关说明

本《意见》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京津冀生物医药产业化示范区优惠政策》在高新区的实施工作由管委会科技局牵头负责。
本《意见》自2009年3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4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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